
庭审结束后，张立勇接受采
访时说，今后，所有的院长、庭
长开庭将常态化，每个法官每
年都有审判任务，改变过去领
导只听案件汇报、不具体承办
办案的做法。

记者：今天的庭审有多名
证人到庭接受法庭的询问？为
什么通知这么多人到庭？

张立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
讼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庭审
实质化是这项改革的重要内容，
就是要改变过去以侦查卷宗为中
心的做法，把审判活动真正搬到
法庭上来，举证、质证在法庭，辩
论在法庭。

此次开庭，针对案件中的几
个焦点问题，如被害人的死亡原
因、李梅是否有过错及在一年多
后死亡是否与本次受伤有关系
等问题，检察员及辩护人分别申
请了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
庭，法庭也通知了专家证人证实
相关专业问题。

通过让这些证人出庭作证，
当庭接受检辩双方的质证，充分
发挥了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
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
性作用，这正是我们推进庭审实
质化，切实维护司法公正，防止冤
错案件所作出的积极实践。
线索提供 宋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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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错了，我对不起孩
子。我平时很喜欢孩子，我送他
上学，买吃的给他，还给他讲故
事……”整个庭审下来，刘东魁
表达出了悔过之意，尤其是再见
到出庭作证的被害人父亲李先
生时，他更是情绪激动，对李先
生不停地说“对不起”。

说起6岁的天天，刘东魁说：
“就在那晚（案发）他睡觉前，我
还给他读课文，还给他讲了课文
里说的什么故事，让孩子第二天
好回答老师的提问，然后哄他睡
着了。”

当审判长问他，既然和孩子
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拿刀砍孩子？

刘东魁说，那天晚上，他先
对妻子李梅说，他邯郸老家的小
麦眼看都熟了，“我让她陪我回
老家 ，顺便看看 70多岁的老母
亲，她没答应。我们一吵架，加
上那天喝了酒，失去理智了，最
后脑袋也不当家了”。

“你和媳妇吵架，为啥要砍
孩子？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

面对审判长张立勇一连串不
解的疑问，刘东魁还是那句：“脑
袋不当家，不知怎么回事了。”

被问及和妻子李梅的关系
时，刘东魁说，他和李梅的关系
也很好：“她有糖尿病，我给他
买的药都是进口药，在家也不

让她干活，衣服也是我洗。”
他还说，为了让米线馆生意

好起来，他一个人骑摩托车，从邯
郸骑到开封，跑了近300公里。他
还把自己挣的3000多块钱工资，
2000块钱给了李梅，还用1000块
钱给米线馆买了个柜子。他说，
他专门从邯郸买了爆米花的设
备，“这样谁进饭店吃米线，我们
就送人家一份爆米花”。

他和孩子还有妻子李梅关系
到底如何？被害人李先生说，平时
刘东魁表现“还可以”，对孩子“也
挺好的”。案发后，他接到刘东魁
的电话，让他赶紧去救李梅，把他
的三轮车卖了给李梅和天天看病。

才讲完睡前故事哄孩子睡觉 转脸拿刀砍向孩子

刀砍妻子和6岁外孙
被告人二审由死刑改判死缓

虽然6岁的天天不是自己的亲外孙,但送孩子上下学，给孩子讲故事，买好吃的，就在案发当晚，还是他给孩
子讲完了故事，哄孩子进入梦乡。可没过多久，因为和妻子李梅发生争执，他拿起菜刀朝天天的心脏部位捅了
过去，随后又朝赶过来的李梅砍了过去。孩子再也没醒来，李梅被砍成轻伤，后来因病于去年11月底去世。这
个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的被告人刘东魁，此前一审被判处死刑，刘东魁当庭表示上诉，昨日二审。

二级大法官、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担任该案审判长，包括央视《今日说法》等在内的30多家媒体参加了旁
听。下午2时许，法庭当庭宣判，刘东魁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郑报融媒记者 鲁燕/文 周甬/图

被害人李梅（化名）的女儿
在开封开了家米线馆，李梅在女
儿店里帮忙。案发当晚，也就是
2015年5月21日晚10时许，李梅
的两个女儿和女婿李先生去逛街
了。李梅和刘东魁还有6岁的外
孙天天（注：天天是李梅和前夫的
亲外孙，化名）留在米线馆里。天
天后来去卧室睡了。“刘东魁问
我什么时候跟他回邯郸老家，我
说我不回去，米线馆刚营业。”

一看李梅没答应，刘东魁生
气了，“他就抓着我的衣服把我
按到了床上，用拳头朝我的头部
打了两拳，大声问我到底回不回
去。我说不回去，他就说‘你不
想让我过，我也不想让你过’，骂
着说给我等着。”李梅说。

随后，刘东魁光着脚冲出卧
室，跑到外面大厅里拿了把菜
刀，就往天天的卧室冲去。

公诉人法庭上出示了刘东
魁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刘东魁说：“我问她什么时
候跟我回邯郸，我问了几遍她都
没反应，就推了她一下。推完
后，李梅感觉有点烦，就对我说
不回去了。”随后，他就从货架上
拿了把菜刀冲到天天的卧室。

一审法院认定，刘东魁拿了
菜刀后朝正在床上睡觉的李梅的
外孙天天胸部猛砍了一刀，又朝
后赶来的李梅左肩部连砍两刀。
李梅求饶后，刘东魁将她拖到南
卧室，向她索要现金，并将其钱包
夺走，而后带着作案的菜刀，骑着

三轮摩托车逃离了现场，后将车
和菜刀扔在一公共厕所门前。

“我砍人了，我砍我媳妇了，你
们快去救人；她在155医院……”
当晚 10时 30分许还有次日零时
20分，他两次拨打了报警电话。5
月22日下午3时38分，他在尉氏
县大营乡郝家村附近打 110投
案，后被警察带回。

天天抢救无效死亡。后尸
体鉴定，天天系锐器作用于胸部
正中致心脏部位大出血而死
亡。李梅鉴定为轻伤，后因病去
年11月底去世。

一审法院判决刘东魁犯故意
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李梅医疗费等2.6万余元。

二审法院认为，刘东魁仅因
琐事、酒后持刀行凶，造成一人
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且
死者为年仅 6岁的无辜儿童，罪
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

但本案系家庭矛盾激化引
发，刘东魁逃离案发现场后，多
次打电话给亲属让卖掉三轮车
救治伤者，之后主动向公安机关
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
自首。

二审期间，刘东魁赔偿了被
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并且在
庭审中能够真诚悔罪，取得被害
人亲属的谅解。

法庭充分听取了检、辩双方
的意见，并听取了 13位人民观
审员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认定刘东魁犯故意杀人罪，
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辩护人出示证据说，刘东魁
平时和孩子关系良好，没有作案
动机，案发后他也非常后悔，主
动打电话要求救助，并不希望死
亡结果发生，没有杀人的主观故
意，本案应该是故意伤害致人死
亡，而非故意杀人。辩护人还
说，本案是因家庭矛盾引起，受
害人在家庭矛盾中也存在着一
定的过错。

对此，公诉人员发表意见
认为，上诉人行为应当构成故
意杀人罪，刘东魁朝熟睡的孩
子胸部砍去，肯定会使人死亡，
这是生活常识。同时，本案因
家庭纠纷引发，被害人不存在

任何过错。
根据刘东魁供述，案发当

晚，是刘东魁首先推了李梅，导
致李梅非常生气，说“不回去”。
这说明了是刘东魁先发生的肢
体冲突而激化了矛盾。

另外，就李梅的死亡，医学
专家出示了相关病历等证据，
表示李梅死于肺心病，和刘东
魁的砍伤没有因果关系。公诉
人质证时说，对李梅的病历等
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和内容的
客观性没有异议，李梅的死亡
与刘东魁的加害行为没有因果
关系，与本案的定罪量刑也没
有关联性。

庭审“很喜欢孩子，当晚还给睡前的孩子讲故事”

争议
故意伤害罪还是故意杀人罪？

案发 妻子没答应回老家，他拿起菜刀砍向妻子和她6岁的外孙

判决
二审改判刘东魁死缓

■对话张立勇

庭审现场吸引众多人员旁听

张立勇（右二）担任审判长审案

二审庭审为何这么多人接受询问?


